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科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海科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科新生物”或“公司”）持续督导主办券商，通过持续督导、定期报告事前审

核，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： 

 

一、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风险事项类别 

□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  □ 停产 、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       

□ 重 大 债 务 违 约 等 财 务 风 险           

□重大亏损、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 

□主要资产被查封、扣押、冻结      □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 

□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 

□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 

□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 

□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 √其他  

 

（二） 风险事项情况 

公司实际控制人包骏及其他股东孙祥明、卢阳、潘梅、祝道成和张玥共 6

人于 2018年 5月 17日与贵州德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福投资”）

签署《借款合同》及《股权质押合同》。德福投资向前述股东提供过桥借款用于

回购其与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的《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》（合

同编号：LJZXT【2016】-D-KXSW-SYQ2号-03）项下标的股票收益权。包骏代表

前述股东向德福投资借款本金人民币 32,000,000.00元，并对借款本金全额及

其利息承担清偿责任；其余 5人各自对主债务承担一定份额及对应利息的连带

清偿责任。借款期限为 12个月，在借款期限内按照税后年利率 12%计息。包骏

将其持有的公司 27,149,463 股股份质押给德福投资（股权质押公告编号：



2018-019、2018-021），为其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、责任、陈述、保证及承

诺事项提供质押担保。 

由于包骏未按《借款合同》约定偿还本息，德福投资于 2020年 5月 18日

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。2020年 5 月 28日，包骏向

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，申请法院追加孙祥明、卢阳、潘梅、

祝道成和张玥其他 5名股东为共同被告，其中：孙祥明已于 2019年 7月 31日

辞去公司药物研发总监职务（公告编号：2020-039）。2020年 6月 10日，包骏

持有的本公司 27,149,463 股股份被司法冻结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（2020）黔 01执保 149号），占公司总股本 28.31%。2020年 6月 12日，贵阳

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德福投资送达追加被告申请书及民事答辩状副本。目前，上

述案件尚在审理中。 

包骏分别于 2019年 4月 19日、2019 年 5 月 13日与德福投资、高翔签订

了《借款合同》及《<借款合同>修改确认书》。为解决包骏的个人民间借贷债

务，高翔向其提供借款人民币 12,000,000.00 元，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的固定

期，加上 6个月的机动期。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内，按照税后年利率 13%计

收利息。德福投资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担保。自合同生效之日起，至借款本息

清偿完结之日止（“表决权让渡期间”），包骏将其质押给德福投资的本公司股

票 17,127,588 股的表决权让渡给德福投资。在表决权让渡期间，由德福投资

以符合公司可持续经营目的之立场在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。借款本息清偿完结

之日起，包骏让渡给德福投资的表决权返还给包骏本人（股东表决权委托的提

示性公告编号：2020-030）。 

基于上述情况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骏认为其不适合以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

对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出具书面确认意见。截至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

露时，公司仍未取得实际控制人出具的相关书面确认意见。 

 

二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—基础层挂牌

公司中期报告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应当保证中期报告内容的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



法律责任。如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中期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的，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。截至公司 2020 年

半年度报告披露时，公司仍未取得实际控制人出具的相关书面确认意见。 

2、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股东无法及时清偿上述债务，相关股份被执

行，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。 

 

三、 主办券商提示 

主办券商将继续履行对科新生物的持续督导义务，持续关注公司相关事项

的进展情况，并督促相关主体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：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，慎重

作出投资决策。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民事起诉状》； 

（二）《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》； 

（三）《股权质押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19）； 

（四）《股权质押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21）； 

（五）《股东表决权委托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30）； 

（六）《追加被告申请书》； 

（七）《民事答辩状》。 

 

 

 
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 8 月 2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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